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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斡旋金與要約書之差異

發布日期: 2020-08-27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為各位同學說明有關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之概念：斡旋金與要約書之差異

• 一、意義

• (一) 斡旋金（斡旋金契約）（實務又稱要約保證金、議價保證金、協調金、出價金、意願金、

附停止條件之定金等）斡旋金制度並無法律明文規定，係習慣上當買方願買和賣方願賣之價格

上有差距時，由買方與不動產經紀業者簽立斡旋金契約，並先行支付一筆款項（斡旋金），展

現購買不動產之誠意，委託該經紀業者於所定議價期間（一般為3至7天）向賣方進行議價，逾

期如未能議價成功，該斡旋金契約即失效。倘若賣方同意買方出價時，該價款即轉為定金，雙

方即有簽訂買賣契約之義務。

• (二) 要約書：要約書係買方依民法第154條提出記載願意承購不動產意思表示之書面要約，交

由不動產經紀業向賣方就標的物、總價款、付款條件及其他要約條件進行磋商。要約書如經賣

方簽章同意並送達買方時，預約即為成立生效，除因買賣契約之內容無法合意外，雙方應履行

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一切義務。應注意買方於要約期限內是有撤回權的，除非賣方已承諾

買方之要約條件，並經受託人（仲介公司或商號）送達買方，那就代表議價成功。相對而言，

要約書約定有承諾期限者，非於期限內為承諾，失其拘束力。

• 二、相同

兩者皆為買方委託經紀業就某不動產交易標的向賣方議價之委託契約，其上載明議價期間及願

付價格等。

• 三、相異

1. 操作方式：斡旋金買方須先支付一筆款項，一般為出價的2%，或5～10萬；要約書則尚未

經賣方承諾前，無須支付其他任何款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154%E6%A2%9D


2. 議價成功之效力：斡旋金於議價成功後，將轉為定金，接著再簽訂買賣契約書；要約書待

賣方同意後，簽訂買賣契約書並支付定金。

3. 議價失敗之效力：斡旋金於議價失敗後，需全額退還；要約書則為契約無效。

4. 議價成功後又反悔之效力：斡旋金於雙方議價成功後，已轉為定金，依據民法第249條規

定，如買方反悔，則可沒收該筆定金(第2款)，相對如是賣方反悔不賣，則加倍返還其所受

之定金(第3款)；要約書於賣方簽章同意後，任一方反悔將須賠償另一方，賠償金額依該簽

定條件賠償，通常為買方出價的3%。

5. 優點：斡旋金展現購買誠意，提升賣方議價意願；要約書不需先行支付款項即得議價，避

免資金問題。

6. 缺點：斡旋金易發生經紀業詐騙，捲款潛逃；要約書則是賣方較不易信任買方購買意願，

易發生輕率要約卻事後反悔之訴訟問題。

＃民法第249條定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適用下列之規定：一、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

或作為給付之一部。二、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

返還。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

之定金。四、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

• 四、兩者選擇

斡旋金需先支付一筆款項，但易發生經紀人捲款潛逃問題，故為避免斡旋金糾紛，內政部於八

十六年起即開始要求不動產經紀業者在法令尚未修訂之前，應主動告知消費者內政部版要約書

與交付斡旋金可擇一使用，同時對於這項告知義務，建議以書面為之。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四年一月十三日第六八

八次委員會議：「房屋仲介業者倘利用交易資訊不

對稱之特性，隱匿斡旋金契約與內政部版「要約

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在向購屋人收取斡旋金

之同時，未同時告知購屋人亦得選擇採用內政部版

「要約書」及斡旋金契約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

區別及其替代關係，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即

事業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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